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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1

樓

承辦人：李柏宏

電話：02-89956666#8109

電子信箱：chud@osh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勞職授字第10802025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來函影本 (020253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民中小學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起始時間疑義一案，

惠請協助轉知各級學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職安署案陳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08年6月10日新北勞

檢字第1084262156號函辦理(影本如附)。

二、查職業安全衛生法(以下簡稱職安法)係於103年7月3日起施

行，且按同法第4條規定適用於各業，故教育業(含國民中

小學)自103年7月3日即適用職安法；另依本部於105年5月

29日修正發布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，國民中小學等事

業單位，其應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管理人員等

規定，係自10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三、有關貴部108年2月15日臺教資（六）第1080022883A號函說

明一提及「106年起職業安全衛生法擴大適用範圍，使原本

校園實驗(習)場所等屬第二類事業單位，擴大至各級學校

均納為第三類事業單位，全校教職員工均適用職業安全衛

生法...」等，造成部分學校誤解適用職安法之起始時間，

惠請協助澄清釋疑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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